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檔案編號：CITBCR 05/08/1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商品說明條例》  

(第 362 章 )  

《商品說明 (通訊事務管理局不可行使的權力 )公告》  

引言   

 在2013年5月14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

根據《商品說明條例》 (第362章 ) (“《條例》 ”)新的第16E(2)條，制

定《商品說明 ( 通訊事務管理局不可行使的權力 ) 公告》 (“ 《公

告》”) (載於附件A)。    

理據  

2 .  《2012年商品說明 (不良營商手法 ) (修訂 )條例》 (2012年第25
號條例 ) (“《修訂條例》 ”)擴大了《條例》涵蓋的範疇，以防止市場

上某些不良營商手法，包括就服務作出虛假商品說明、誤導性遺

漏、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、先誘後轉銷售行為、餌誘式廣告宣傳，

以及不當地接受付款。《修訂條例》已於 2012年 7月 17日獲立法會

通過。為實施《修訂條例》，我們正訂定執法指引的最終版本，以

及已制定人手調配計劃、宣傳計劃和執法策略。我們計劃由2013年  
7月19日起，實施《修訂條例》。  

3 .  香港海關 (海關 )是負責執行《條例》的主要機關，但因應現

時規管廣播和電訊服務的規管制度，《條例》第16E條 (由《修訂條

例》第27條增訂 )賦予通訊事務管理局 (“通訊局 ”)共同管轄權，以管

轄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6章 )及《廣播條例》 (第562章 )所指的持牌人

所作出，而且與提供電訊服務或廣播服務 (視乎何者適用 )有直接關連

的營業行為。  

 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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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局不可行使的權力  

4 .  授予通訊局的共同管轄權僅適用於《電訊條例》或《廣播條

例》所規管的持牌人的營業行為，而有關營業行為直接與該持牌人

根據相關條例提供的電訊服務或廣播服務有關連。《條例》授予獲

授權人員的部分權力，例如僅關乎貨品的條文，通訊局在根據《條

例》第16E(3)條執行法定職責時並無需要行使。《條例》第16E(2)
條賦權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，指明通訊

局根據第16E(3)條所訂條文執法時不可行使的權力 1 。根據第16E(2)
條制定的公告為附屬法例，須經立法會「先訂立後審議」的程序審

議。  

5 .  《公告》剔除的權力詳見附件 B。  

執法機關之間的分工  

6 .  為有效執行《條例》，並確保每一宗可採取行動的個案均由

合適的執法機關跟進，兩個執法機關已制訂清晰的分工。一般而

言，根據《條例》第16E條，若個案涉嫌的違例事項，與持牌人根據

《電訊條例》或《廣播條例》提供電訊服務或廣播服務有關，該個

案便由通訊局處理。所有其他個案，包括那些涉嫌違例事項關乎貨

品 (或與服務捆綁的貨品 )的個案，則會由海關處理 (海關對所有貨品

和服務的商戶，包括電訊服務或廣播服務的持牌人的營業行為，均

有管轄權 )。如這些捆綁式個案涉及持牌人根據《電訊條例》或《廣

播條例》提供電訊服務或廣播服務，則通訊局的行政機關－通訊事

務管理局辦公室 (“通訊辦”)便會在海關執法期間，向海關提供專業意

見和協助。  

7 .  《修訂條例》賦權予海關關長 (“關長 ”)及通訊局為協調執行

雙方的職能而簽訂諒解備忘錄。關長及通訊局正落實該備忘錄並會

在《修訂條例》生效時作出公布。在實際運作方面，《修訂條例》

實施後，海關和通訊辦會密切聯繫，交流運作經驗，並確保執法行

動及標準保持一致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憑藉《條例》第 1 6 E ( 1 )條，通訊局在任何情況下，均不得行使《條例》第 I I I A 部

賦予的權力 (與商標有關 )。 

  B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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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告》  

8 .  《公告》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
( a )  第 1 條訂明《公告》自《修訂條例》相關條文開始實施當日

同時實施；以及  

(b )  第 2 條詳細列出通訊局不可行使的權力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9 . 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：  

刊登憲報  2013 年 5 月 24 日  

向立法會提交《公告》以

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 
2013 年 5 月 29 日  

生效日期  2013 年 7 月 19 日  

 

10 .  上述立法程序時間表配合《修訂條例》的實施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1 .  《公告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而且對經

濟、環境、家庭和可持續發展並無影響。《公告》不會影響《條

例》的約束力。相關部門／組織 (包括海關、通訊辦、律政司、政府

化驗所及消費者委員會 )將會調配現有資源或已獲分配資源，以應付

因實施《修訂條例》而帶來的額外工作。  

公眾諮詢  

12 .  我們在 2012 年 9 月 8 日諮詢通訊局。通訊局備悉《公告》

根據《修訂條例》訂明的方式而擬備，以授予該局為執行《條例》

所訂職能而實際需要的執法權力。我們亦已在 2012 年 12 月 11 日的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作出簡介，委員會沒有提出反

對意見。  



 

 

第 4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宣傳安排  

13 .  我們於 2013 年 5 月 22 日發出本參考資料摘要及新聞公告，

並已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眾的查詢。  

背景  

14 .  《條例》現時只禁止就貨品作出虛假商品說明。公眾一直強

烈要求擴大《條例》的適用範圍，以禁止其他針對消費者的不良營

商手法。因應這些關注，我們在 2010 年年中就修訂《條例》的一套

立法建議諮詢公眾，旨在打擊在消費交易中可能使用的某些不良營

商手法。建議獲公眾普遍支持，我們遂於 2012 年 2 月 29 日向立法

會提交《2012 年商品說明 (不良營商手法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，條例

草案在 2012 年 7 月 17 日通過成為法例。在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期

間，我們承諾在 2013 年實施《修訂條例》。  

查詢  

15 . 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

席助理秘書長 (工商 )特別職務陳詠雯女士聯絡 (電話：2810  2969)。 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工商及旅遊科  
2013 年 5 月 22 日          



附件A





 

附件 B 

 

《商品說明 (通訊事務管理局不可行使的權力 )公告》  

 
《公告》下通訊事務管理局（通訊局）  

不可行使的權力一覽表  
 
 

條文  
通 訊 局  

不 可 行 使 的 權 力  
附註  

1 5 ( 1 ) ( a )  分條下的所有權力  

 

本 條 文 下 用 以 購 買 貨 品 的

權 力 均 與 通 訊 局 的 管 轄 權

範圍無關。  

 

1 5 ( 1 ) ( b )  檢查貨品的權力  

 

雖 然 本 條 文 下 用 以 檢 查 貨

品 的 權 力 與 通 訊 局 的 管 轄

權範圍無關，但通訊局應可

行 使 同 一 條 文 下 用 以 進 入

非住用處所的權力，以進行

關 乎 電 訊 及 廣 播 服 務 的 執

法工作。  

 

1 5 ( 1 ) ( c )  分條下的所有權力  

 

本 條 文 下 用 以 檢 取 及 扣 留

貨 品 的 權 力 均 與 通 訊 局 的

管轄權範圍無關。  

 

1 5 ( 1 ) ( e )  分條下的所有權力  

 

本條文下用以進入、截停或

搜 查 處 所 或 車 輛 內 違 例 貨

品 的 權 力 均 與 通 訊 局 的 管

轄權範圍無關。  

 

1 5 ( 1 ) ( f ) ( i )  分條下的所有權力  

 

本條文下用以檢取、移走或

扣 留 違 例 貨 品 的 權 力 均 與

通訊局的管轄權範圍無關。

 

   



 
 

 2

條文  
通 訊 局  

不 可 行 使 的 權 力  
附註  

1 5 ( 2 )  分條下的所有權力  

 

本 條 文 下 關 乎 行 使 武 力 的

權 力 與 通 訊 局 的 管 轄 權 範

圍無關，或通訊局在行使其

管轄權時並無需要使用。  

 

16A 條文下的所有權力  

 

本 條 文 下 用 以 將 處 所 或 容

器 上 鎖 或 加 封 的 權 力 均 與

通訊局的管轄權範圍無關。

 

16B  條文下的所有權力  

 

本 條 文 下 用 以 拘 捕 的 權

力，通訊局在行使其管轄權

時並無需要使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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